贵港市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2025—2026年会议定点场所

服务采购需求
第一节 技术（服务）需求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党政机关会议定点管理实施细则》、贵港市市直及各县（市、区）会议费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要求，贵港市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举办的会议，除采用电视电话、网络视频方式以及在本单位或本系统内部会议室、礼堂、招待所、培训（会议）中心等举办的外，应当在会议定点场所召开。
此次通过政府采购确定的贵港市市直及各县（市、区）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会议定点场所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资源 共享，各级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举办会议共同使用，执行统一的会议定点场所目录和相同的协议价格。
一、政策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二）广西壮族自治区党政机关会议定点管理实施细则（桂财行[2025]13号）；

（三）贵港市市直及各县（市、区）会议费管理办法；
（四）其它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条例、办法等。
二、会议费综合定额标准  
（一）贵港市本级、港南区、覃塘区、桂平市会议费综合定额标准
单位：元

	会议类别
	住宿费
	伙食费
	其他费用
	合计
	备注

	一类会议
	
	
	
	300
	300元/人.天

	二类会议
	
	
	
	200
	200元/人.天

	三类会议
	
	
	
	50
	50元/人.半天


（二）港北区会议费综合定额标准
单位：元

	会议类别
	住宿费
	伙食费
	其他费用
	合计
	备注

	一类会议
	
	
	
	300
	300元/人.天

	二类会议
	
	
	
	200
	200元/人.天

	二类会议（乡镇街道办）
	
	
	
	150
	150元/人.天

	三类会议
	
	
	
	50
	50元/人.半天


（三）平南县会议费综合定额标准
单位：元
	会议类别
	住宿费
	伙食费
	其他费用
	合计
	备注

	一类会议
	
	
	
	300　　　　　　
	300元/人.天

	二类会议
	
	
	
	250
	250元/人.天

	三类会议
	
	
	
	50
	50元/人.半天


注：会议费开支实行综合定额控制，包含住宿费、伙食费及其他费用，各项费用之间可以调剂使用，但其他费用不能超过会议费的20%。以上标准为投标人报价上限，投标人报价在上述标准以上的，均视为无效报价。
在实际召开会议时，若存在部分人只开会不住宿的情况，则会议室租金不能高于征集时所报的会议室优惠后价格。供应商报价应包含所有收费项目及其他与本项目有关的未列明的一切费用，采购人将不再额外支付其他任何费用。会议类型按同级政府（或财政部门）出台的会议费管理办法执行。

三、对拟投入本项目定点场所的要求：

投标人拟投入本项目会议定点场所在贵港市市直及各县（市、区）范围内，具有有效的《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或《消防安全检查意见书》、《卫生许可证》、《食品经营许可证》。

（一）会议定点场所要求：
1.具备会议所需要的会议室等相关设施、会议所需要的住宿、餐饮条件以及相关设施。要求布局合理，方便住宿及会议接待使用。具备卫生、安全、停车、网络服务等基本条件。
2.配备空调设施，各区域通风良好，温湿度适宜。
3.配备计算机管理系统。
4.场所建筑、附属设施、服务项目和运行管理符合安全、消防、卫生、环境保护等现行的国家有关法规和标准。各种设备设施养护良好，使用安全，卫生有效。
5.各项管理规章制度健全，特别对于安全保卫问题，设置专门的安全保卫制度以及人员。
6.前厅：
（1）有与接待能力相适应的前厅，配有时钟、公用电话等，在非经营区设置客人休息场所，配备沙发或座椅。
（2）提供小件行李和贵重物品寄存服务。
7.总服务台：
（1）总服务台分区段设置接待、问询、结账、留言等服务项目，提供24小时服务。
（2）总服务台提供服务项目宣传品、价目表、县交通图和各种交通工具运营时刻表。
8.客房：
（1）每间房内均设卫生间。

（2）客房配备软垫床、沙发或扶手椅、茶几、衣橱、写字台（或梳妆台）、床头柜、床头灯、台灯、窗帘等配套家具和装饰用品。配备空调、彩电、闭路电视系统、电话（支持对外拨通）、无线网络等。备有信封、信纸、笔、服务指南、住宿须知、价目表等。
（3）卫生间装有带台面的面盆、梳妆镜、带淋浴喷头的浴缸（或独立的淋浴间）、浴帘，配备浴巾、面巾、小方巾、卫生用品等。有良好的照明和排风设施。采取有效的防滑措施。24小时供应冷、热水。
（4）提供开夜床、叫醒、送餐、洗衣等服务，24小时供应开水（饮用水）并供应茶叶。
（5）客房、卫生间每天全面整理一次，每天会或应客人要求更换床单、被罩和枕套，随时补充客用品、消耗品。

（6）住宿房间价格按照标准双人间、单人间和普通套房三种类型确定。

9.餐厅： 

（1）能根据需要提供会议用餐。
（2）家具、餐具、酒具、用品配套完好，使用布料的桌布、口布、小毛巾。
（3）根据会议要求提供早、中、晚餐，晚餐客人点菜时间不得早于21时结束，并能根据客人需要提供桌餐等服务。
10.厨房：
（1）配备符合国家卫生标准的操作间和冷库。墙壁地面满铺瓷砖（或保洁材料），有地槽、吊顶。全部使用不锈钢工作台及优质的厨柜、厨具、用具，有洗刷、消毒设备。有封闭的垃圾箱。
（2）冷荤间、面点间独立分隔，冷荤间有消毒保鲜设备。
（3）厨房与餐厅之间有隔音、隔热、隔气味设施。
（4）有防蚊蝇、防鼠、防蟑螂等有效措施。
11.会议室：

（1）会议室：大型会议室可容纳200（含）人以上，中型会议室可容纳100（含）-200人，小型会议室可容纳100人以下。
（2）室内配备空调、会议桌椅，茶具用具齐备。
（3）有较宽敞的楼层厅堂和会间客人休息场所。
（4）会议室所在楼层的适当位置设置相应数量的卫生间。
（5）会议室设专职服务员，能提供做会标、摆花、茶水、加椅等服务。
12.公共区域：
（1）有与场所规模相适应的停车场。
（2）有与场所规模相适应的客用电梯。
（3）室内公共区域有空调，设置应急照明设施和男女分设的公共卫生间。
（4）庭院适当进行绿化美化。
（5）指示用标志清晰、实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符合国家指定标准。
13.综合服务：
（1）配备有多功能厅。
（2）配备有商务中心，能提供打字、复印、发传真和电子邮件、国内长途电话等商务服务。
（3）提供代发信件、代订机票和车票等服务，根据会议要求能提供医疗服务。
（4）有方便投诉的措施。
（二）其他要求
1.至少拟派1名项目负责人负责与征集人进行相关工作协调和有效沟通。供应商应及时响应采购人的各项要求，并在不超过承诺的期限内完成会议接待工作。
2.供应商应当严格履行框架协议的各项约定，履约情况可作为第二阶段直接选定供应商的参考。
3.供应商应当加强对前台接待人员、销售人员、服务人员和财务人员的培训，使其掌握会议定点场所相关政策及接待协议的相关内容。
4.供应商在承办各类会议时，需要求客人出示有效证件并登记联系电话，主动提供协议价格、投诉电话。
5.供应商在特定时间举办的促销活动和优惠政策，各采购人有权参加其促销活动和享受其优惠政策，供应商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采购人按规定采购。
6.本次框架协议第二阶段成交供应商的确定方式为直接选定。采购人依据第一阶段入围供应商服务价格、质量及服务便利性、用户评价等因素，从第一阶段入围供应商中直接选定。

7.会议定点场所在协议期内不得提高协议价格。

8.入围后在有关部门规定的时间内在党政机关会议定点场所管理信息系统注册并上传相关资料。

9.会议定点场所在协议期内，由于名称、法人代表等信息发生变动的，由会议定点场所申请，经所在地设区市财政局审核同意后重新在党政机关会议定点场所管理信息系统注册，并报自治区财政厅备案。

10.供应商有以下行为之一的，经调查属实，取消会议定点场所入围资格：
（1）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待党政机关会议的。
（2）不履行采购合同义务或者履行采购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经协商后仍不履行或者仍未按约定履行的。
（3）超过采购合同价格收取费用或者采取减少服务项目等降低服务质量的。
（4）提供虚假凭证或者未按规定提供发票、费用原始明细单据、电子结算单等凭证的。
（5）不配合、甚至干扰阻挠财政部门正常管理监督工作的。
（6）未经批准单方面终止履行协议的。
（7）在采购合同期内，因违法行为被禁止或者限制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
（8）采购合同约定的其他情形。

被取消入围资格后不得在协议期内再次加入。

第二节 商务条款
一、服务期限、采购数量、结算方式及其他要求
1、服务期限及服务对象
（1）服务期限：自签订合同之日起二年。

（2）服务对象：贵港市市直及各县（市、区）的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

2、服务地点：贵港市各县（市、区）（包括：港北区、港南区、覃塘区、桂平市、平南县）。
3、采购数量及审查方法
   采购数量：贵港市各县（市、区）（包括：港北区、港南区、覃塘区、桂平市、平南县）的酒店均可参加投标，本次招标不限定中标人数量；

审查方法：凡符合资格要求、响应征集公告要求并经审核合格的供应商，均可成为本期框架协议项目入围供应商。
4、结算与支付
（1）付款方式：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和公务卡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执行,以银行转账或公务卡方式结算，禁止以现金方式结算。
（2）在办理会议费用结帐手续过程中，中标人应向有关预算部门单位及时提供会议开支情况等信息，按规定提供真实有效合法的正式发票、费用原始明细单据、电子结算单等凭证，并提出付款申请。
5、保密要求

（1）除采购人、入围供应商双方共同认可的信息发布外，任何一方对其获知的本协议涉及的所有有形、无形的信息及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双方的往来书面文字文件、电子邮件等）中另一方的商业秘密或国家秘密负有保密义务。 

（2）除非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得到另一方的书面许可，任何一方不得向第三人泄露前款规定的商业秘密或国家秘密。保密期限自任何一方获知该商业秘密或国家秘密之日起至本条规定的秘密成为公众信息之日止。

（3）入围供应商不得以任何形式向第三方泄露参会人员的个人信息。 

5、其他要求

（1）定点场所在协议期内原则上不得变动收费标准。

（2）如定点场所要求提高收费标准，应向贵港市财政局提出申请。对定点场所提出的收费标准超过规定上限，双方无法协商一致的，定点场所可以退出。

（3）定点场所及收费标准变动、调整经贵港市财政局审定后，贵港市财政局与定点场所重新签订协议。

二、对定点场所的监督检查
    贵港市财政局负责对定点场所的监督检查工作，检查并督促定点场所认真履行协议规定的义务。贵港市财政局将设立投诉电话，接受对定点场所的投诉。
定点场所若在食品、治安、消防等方面出现重大责任问题，或被行业整顿停业的，将立即取消其定点资格。
对定点场所有以下行为的，经调查属实，第一次口头警告；第二次书面警告；第三次取消定点场所资格。采用开放式框架协议采购方式采购的，被取消资格后不得在同一框架协议期内再次加入。
1、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待协议承诺的会议的；
2、超过协议规定标准收费的；
3、提供虚假发票的；
4、在办理会议费用结帐手续后，不及时提供会议开支情况等信息的；
5、其他协议规定的事项。
三、服务标准及验收标准
1、服务期内，征集人将组织相关专业人士对供应商提交的申请文件真实性（软硬件情况等）进行抽查，如有不符,则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和政府采购管理有关规定进行处罚，同时取消其入围资格。
2、贵港市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对入围供应商合同履约情况进行动态监督管理。将定期或不定期对入围供应商合同履约情况进行检查、考核。对违反框架协议及法律规定的行为，依法做出相应的处罚以及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3、服务标准：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财政部关于印发〈党政机关会议定点管理办法〉的通知》（财行〔2024〕437号）、《关于印发广西党政机关会议定点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桂财行〔2025〕13 号）（以上政策依据不论有无年代号，除有特别说明的以外，均以签约时最新有效版本为准）等有关规定进行验收。

四、续约规定
1、会议定点场所实行动态管理。会议定点场所采购协议有效期为两年，每两年集中调整一次。

2、采用开放式框架协议采购方式确定的会议定点场所，可以在框架协议期内进行动态调整。申请加入框架协议的宾馆、饭店、专业会议场所等，在财政部门或者财政部门委托的机构确定的动态调整时间内提交申请。申请退出框架协议的会议定点场所，不得在同一个框架内再次加入。财政部门或者财政部门委托的机构应当在收到退出申请2个工作日内，以适当方式发布退出公告。

3、采用开放式框架协议采购方式采购的，协议期满后，对符合续约条件的，经双方协商一致，本轮次的会议定点场所可以续签下一轮次的协议，继续保留会议定点场所资格；也可自愿退出，会议定点场所资格自动取消。

五、代理服务费
代理服务费支付方式：

1.本项目代理服务费在发布入围结果公告后，由入围供应商一次性向采购代理机构支付。

2.固定金额收费：每个入围供应商按人民币1200.00元收取。

3.账户名称：云之龙咨询集团有限公司贵港分公司 

开户银行：中信银行南宁东葛支行

银行账号：8113001015100158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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